
1

穗规划资源临地〔2024〕50 号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中共广东
省委党校（广东行政学院)新校区

建设工程临时用地的批复

中共广东省委党校（广东行政学院)：

你单位关于中共广东省委党校（广东行政学院)新校区建

设工程临时使用土地的申请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以及《自

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1〕

2 号）等规定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因中共广东省委党校（广东行政学

院)新校区建设工程施工需要，临时使用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

广州绕城高速以西、天鹿北路以南、天鹿湖社区以东 0.5142

公顷国有土地（全部为其他园地、竹林地）。临时用途为临

时办公用房、生活用房。

二、临时使用期限自批复之日起至 2026 年 7 月 9日。

三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、规模使用土地，不

得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临时用地或改作他用，不得修建永久性

建筑物、构筑物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擅自调整临时用途、超

出批准面积、改变批准位置等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严格追究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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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法律责任。

四、你单位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的约定, 及时支

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，保障土地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和相关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你单位应严格履行土地复垦义务。临时使用期满后，

应立即拆除临时建（构）筑物，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

成土地复垦并向我局申请验收。经验收后方可交回原土地权

属单位使用。如超过复垦期未复垦验收或复垦验收不通过后

不进行复垦的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 和《土地复垦条例》等

相关规定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六、请及时前往税务部门缴纳耕地占用税。

七、用地范围如有涉及历史文化名城、古树名木、文物

古迹、河道管理、环境保护、人防设施等，请你单位与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衔接，严格落实其要求，做好保护工作。

八、根据《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》第三十四条：在房屋

拆迁、旧城改造、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若发现有不可移

动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刻、壁画以及近现代重

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，应立即停止施工，保护现场

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。请依照执行。

九、临时用地相关施工应当充分参考广州市地下管线建

设管理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印发城市重要管线安全保护制度

的通知》中的各项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我市重要管线的安全保

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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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临时用地范围涉及我区绿园中心在管市政绿化，请

建设单位临时占用前按《广州市绿化条例》有关规定和程序

办理绿地临占手续。

十一、请你单位及时到属地街道办理开工建设信息录入

管理手续。

十二、临时使用期内，如需对临时用地进行开挖，应通

过物探进一步摸查地下管线情况，并按规范要求做好管线保

护，并请做好施工期间的排水组织工作。

十三、在《广州市黄埔区临时用地租赁合同》（穗黄国

土租字〔2024〕4 号）约定的土地租赁期限期间，你单位有

权使用地块，同时地块管理责任、安全责任一并移交你单位

全权负责。因施工引发地质灾害及隐患的，你单位应及时进

行治理。你单位使用土地时未遵守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法律

规定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后果，由你单位承担。你单

位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述国有土地使

用权租金，未按约支付租金的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

十四、临时用地范围应设置施工围挡。建设项目施工期

间，你单位应将本文件公示于施工现场。

此复

 

附件：临时用地附图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7月 10日

（联系人：陈贤 吴冰妮，联系电话：3171949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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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          临时用地位置图

 

抄送：联和街，黄埔区税务局，本局黄埔区分局萝岗自

然资源所


